
- 1 -

晋交政法发〔2024〕412号

山西省交通运输厅
关于印发《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在交通运输
领域推行轻微违法依法不予处罚、首次违法
依法不予处罚告知承诺制度的意见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

各市交通运输局，省高速公路综合行政执法总队：

《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在交通运输领域推行轻微违法依法

不予处罚、首次违法依法不予处罚告知承诺制度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，

已经厅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山西省交通运输厅

2024年 11月 2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山西省交通运输厅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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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交通运输厅
关于在交通运输领域推行轻微违法依法

不予处罚、首次违法依法不予处罚告知承诺
制度的意见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和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等精

神，进一步优化交通运输营商环境，促进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更

加严格规范公正文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

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本省交通运输实际，决定在全省交通运输

领域实施轻微违法依法不予处罚、首次违法依法不予处罚告知

承诺制度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充分认识实施告知承诺制度的重要意义。

在全省交通运输领域推行轻微违法依法不予处罚、首次违法

依法不予处罚制度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推动交通运输高质

量发展的应有之义；是全面提升交通运输法治化水平，促进交

通运输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有力抓手；是创新执法方式、

优化裁量权、改善执法环境、提升交通执法形象的有益探索；

是避免和减少执法冲突，从源头减少行政争议，建设人民满意

交通的积极作为；是维护秩序、保护权利，体现公正效率，引

导行政相对人树立法律意识、责任意识、诚信意识的有效途径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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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坚持依法监管。坚持职权法定，通过进一步优化裁量，

确保执法有据、程序合法，处理结果符合相关法律规定。守好

安全生产、工程质量的底线，把握好法律的基本要求，强化重

点领域执法监管工作，严厉惩处相关违法行为。

——坚持教育引导。通过灵活运用引导、说服、教育等非

强制性柔性执法方式，既达到改正违法行为、维护良好秩序的

目的，也能起到防止和减少违法行为的目的，实现法律效果和

社会效果统一，制度刚性约束和执法柔性化解统一。

——坚持过罚相当。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

为依据，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，

做到过罚相当，避免过度执法。对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轻微违

法行为，经警示告诫、即时改正后，实行轻微违法依法不予处

罚、首次违法依法不予处罚。

——坚持诚实守信。对当事人在本省范围内因同一违法行

为再次违法或者未履行改正承诺的，辖区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对

其违法行为依法处罚，同时将其违法信息按照规定予以公示。

二、轻微违法依法不予处罚、首次违法依法不予处罚制度

的内涵及适用条件

轻微违法依法不予处罚、首次违法依法不予处罚，是我省

为交通运输领域监管对象建立的首次轻微违法容错机制。具体

是指，省、设区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部门及其行政执

法机构在日常检查、“双随机”抽查以及通过投诉举报、部门

移送、上级交办等途径掌握案件线索后开展的执法活动中，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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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认定当事人存在属于实行轻微违法依法不予处罚、首次违法

依法不予处罚的违法行为，经警示告诫、说服教育、责令改正，

当事人自愿立即改正、按期改正或者不再违法，经核实后，交

通运输部门不再予以行政处罚的一种制度。

（一）适用轻微免罚事项的，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违法情节轻微；

2.违法行为立即改正或者限期改正完毕；

3.属于《山西省交通运输领域轻微违法依法不予处罚行政

执法事项清单》所列情形。

（二）适用首违不罚事项的，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同一违法行为间隔 12个自然月以上；

2.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轻微；

3.违法行为立即改正或者限期改正完毕；

4.属于《山西省交通运输领域首违不罚依法不予处罚行政

执法事项清单》所列情形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。要着眼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战

略全局，提升交通运输治理能力和水平，实现依法履职与服务

大局、促进发展相统一。要将贯彻落实轻微违法依法不予处罚、

首次违法依法不予处罚制度作为提升行政执法能力的重要措

施，抓出成效。在推行过程中，要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，

维护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权威和公信力，坚决防止交通运输行政

执法机构及其执法人员以“轻微违法依法不予处罚、首次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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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不予处罚制度”为借口消极、拖延执法，危害交通运输管

理秩序。

（二）准确把握适用范围。适用轻微违法依法不予处罚、

首次违法依法不予处罚制度实行清单化管理，并根据法规变化

和执法实践予以定期评估和动态调整。各市地方性法规和政府

规章有特别规定的，可由各设区的市交通运输部门另行制定，

并在发布之日起 15日内报省厅备案。

（三）严格规范适用程序。执法人员发现案件线索后，应

当按照有关规定开展检查。属于可以适用轻微违法依法不予处

罚、首次违法依法不予处罚制度情形的，由执法人员向当事人

指出违法行为、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，并提出整改要求。

当事人立即改正的，执法人员应当当场核查。当事人承诺按期

改正的，执法人员应当及时核实当事人提供的整改情况说明等

材料；当事人未在承诺期内提供的，执法人员应当在合理时间

内进行核查，视情况依法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或者依法查处。

（四）强化全过程记录。实施告知承诺制度应当严格落实

《山西省交通运输厅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实施办法》的相关规

定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文字、音像记录。告知承诺书一式两份，

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和当事人各持一份，并及时归档保存。

（五）突出普法宣传教育。认真贯彻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

的普法责任制，在实施告知承诺制度时，应当突出普法宣传教

育，指出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违法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可能造成

的危害后果等，使其知错并主动改错。要做好教育引导，增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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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的自律守法意识，营造浓厚法治交通氛围，护航交通强

国建设之路。

本意见自 2024年 12月 21日起施行，山西省交通运输厅

2021年 8月 12日印发的《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<山西省

交通运输厅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指引（试行）><山西省交通运输

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（第一批）>的通知》（晋交政法发〔2021〕

239号）中《山西省交通运输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（第一批）》

同时废止。

联系人：省交通运输厅法规处（执法监督处）

附件：1.交通运输轻微违法、首次违法行为告知承诺书

2.山西省交通运输领域首次违法依法不予处罚行政

执法事项清单

3.山西省交通运输领域轻微违法依法不予处罚行政

执法事项清单



抄送：驻厅纪检监察组，厅机关相关处室。

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24年 11月 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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